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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峰生产法律依据现状分析及完善建议
王敏， 冯相昭， 王彬， 杜晓林， 赵梦雪， 梁启迪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近年来全国已有多个地方开展错峰生产实践， 不过对于错峰生产法律依据的议论一直不断。 为此本文系统梳

理了与错峰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行规行约， 并对其条款规定和内容要求进行了深入剖析， 提出如下

主要建议： 地方特别是位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地级市， 要加快修订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大气污染防治

法实施办法等地方性法规， 将错峰生产的适用范围、 管理体制、 监管手段、 奖惩措施等内容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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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正式推行水泥错峰生产始于 ２０１４ 年， 主要是

为了缓解水泥行业产能过剩， 现已成为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的重要举措之一［１］ 。 从近两年实施效果来看， 错峰生

产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压力、 改善区

域环境空气质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２］ 。 不过， 通过在多

地访谈调研发现， 错峰生产目前多为政府部门提出的环

境管理要求， 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 这会使地方在落实

错峰生产政策措施过程中面临缺乏法律保障的风险， 甚

至会影响到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的成效。 基

于此， 本文系统梳理了与错峰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

范性文件和行规行约， 深入剖析了相关条款规定和内

容， 提出了完善错峰生产法律依据的建议。

１　 法律法规

１ １　 国家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２０１４ 修订）》 （以下

简称 《环保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２０１８ 修订）》 （以下简称 《大气法》）是与错峰生产最

为相关的两部国家法律法规， 相关的条款及内容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国家法律法规中与错峰生产相关的条款

国家法律法规 与错峰生产相关的条款

《环保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在污染物排放符合法定要求的基础上， 进一步减少污

染物排放的， 人民政府应当依法采取财政、 税收、 价格、 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

第二十三条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为改善环境， 依照有关规定转产、 搬迁、 关闭的，
人民政府应当予以支持

《大气法》
第九十六条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根据应

急需要可以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等应急措施

　 　 《环保法》 和 《大气法》 均未提及 “错峰生产”，
但是包含相关条款及内容， 可作为以下两种错峰生产情

形的法律依据：
一是将错峰生产作为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 《大气

法》 第九十六条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

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根据应急

需要可以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等应急措施。
该条款虽未明确提及 “错峰生产”， 但包含 “停产或者

限产等应急措施”， 可作为错峰生产纳入重污染天气应

急措施的模糊条款使用。
二是鼓励和支持行业企业错峰生产自律行为。 《环

保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 在污染物排放符合法定要求的基础上， 进一步减少

污染物排放的， 人民政府应当依法采取财政、 税收、 价

格、 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 第

二十三条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为改

善环境， 依照有关规定转产、 搬迁、 关闭的， 人民政府

应当予以支持。 该条款同样未提及 “错峰生产”，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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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错峰生产自律行为， 符合以上条款设定范围，
地方政府可依据此条款内容， 对相关企业采取财政、 税

收、 价格、 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鼓励和支

持。
但是， 错峰生产还包括第三种情形， 即在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区域和重污染天气集中出现的季节推行错峰生

产制度， 而该情形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参考。 去年以

来， 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委多省市发布了重点区域秋冬

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其中纳入了错峰生

产要求。 此举在国家层面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并且由

于增加了行政相对人的义务， 某种程度上还需要进一步

增强合规性。
１ ２　 地方性法规

目前， 部分省市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大气污

染防治法实施办法等地方性法规中提及了 “错峰生

产”。 如山东省早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发布的 《山东省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 中明确提出， 在重点区域和采暖季， 县级

以上政府应组织推行错峰生产制度， 后又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对相关条款进行了调整、 修订和完善。

从发布情况来看， 目前全国只有山东、 山西、 新

疆、 甘肃、 湖北、 宁夏、 黑龙江、 福建、 四川 ９ 个省

（自治区）以及聊城市 １ 个地级市发布的地方性法规明确

提及 “错峰生产”， 占比不到三分之一。 并且， 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 汾渭平原、 长三角地区三大重点区域涉及

的 １１ 个省市中， 仍有 ９ 个省（市）未将 “错峰生产” 纳

入地方性法规， 且区域性法律法规缺位。
从条款规定（表 ２）来看，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１）提出推行错峰生产制度： 山东、 山西、 新疆、

甘肃和黑龙江 ５ 省（自治区）及聊城市规定，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组织推行错峰生产， 执行错峰生产管理的行

业企业（重点排污单位、 大型建设工程和产能过剩行业

企业）应当在错峰生产期间， 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调整，
减少或者停止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生产、 作业。 山东、 新

疆、 黑龙江 ３ 省（自治区）和聊城市明确规定错峰生产仅

针对采暖季节。
（２）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 新疆、 甘肃、 福建、

湖北、 宁夏、 黑龙江 ６ 省（自治区）规定， 根据重污染天

气应急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将责令有关企业（重
点排污单位或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错
峰生产纳入应急措施， 采取应急措施应当事先告知相关

单位和个人， 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３）规定罚款情形和标准： 湖北、 宁夏和福建 ３ 省

（自治区）规定， 对于重点排污单位（或有关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拒不执行重污染天气错峰生产应

急措施决定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处 ２ 万元以

上 １０ 万元以下罚款。
（４）明确错峰生产管理体制： 聊城市规定， 经信、

住建部门应当会同环保部门，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需要分

别提出工业企业和建筑工程错峰生产建议方案， 报同级

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实施； 相关单位、 行业、 企业的主

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落实错峰生产制度的督导检查。
地方性法规虽确立了错峰生产的法律地位， 但条款

内容比较原则化， 部分措施仍缺少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

规中提及 “错峰生产” 的内容大多停留在地方政府应

当组织推行错峰生产、 可将错峰生产纳入重污染天气应

急措施等层面， 有关错峰生产的适用范围、 管理体制、
监管手段、 奖惩措施等内容没有明确或不够充分。 此

外， 地方部分错峰生产措施仍面临缺少法律依据的风

险。 如山西将实施错峰生产的对象规定为 “重点排污单

位”， 导致对未纳入当地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企业实施

错峰生产的行为缺少法律依据。

２　 规范性文件

２ １　 部委层面

部委层面提及 “错峰生产” 最早是针对水泥行业

化解过剩产能， 后将其演变为重点区域秋冬季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举措。 部委发布的提及 “错峰生产” 的规范性

文件如表 ３ 所示。 工信部联合原环保部先后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印发了 ２ 份有关水泥错峰生产的通

知类文件， 其中明确了错峰生产的范围、 时间安排、 监

督检查等内容， 并鼓励南方地区在春节、 酷暑伏天和雨

季安排错峰生产。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原环保部联合多部委多省市发布了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首次将错峰生产作为大气污染防

治的重要举措， 明确了实施错峰生产的行业范围、 时间

要求和停限产力度。 同时， 为落实上述行动方案， 工信

部联合原环保部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发布了 《关于 “２＋２６”
城市部分工业行业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秋冬季开展错峰生产的

通知》， 在完善相关错峰生产措施的同时， 提出了制定

错峰生产方案、 公告企业名单、 确保方案落实、 加强监

督检查、 强化考核问责、 加大宣传引导的工作要求。
２０１８ 年 ９、 １０ 和 １１ 月， 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委多

省市相继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汾渭平原和长三角地

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方案进一步

明确要因地制宜推进工业企业错峰生产， 要求各省制定

重点行业差异化错峰生产绩效评价指导意见， 各城市制

定错峰生产实施方案， 细化落实到企业具体生产线、 工

序和设备， 并明确具体的安全生产措施， 此外还规定了

全面错峰、 不予限产以及提高限产比例或实施停产的几

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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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地方性法规中提及 “错峰生产” 的条款

法规名称 发布日期 生效日期 条款规定

四川省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 实施办法

２０１８ １２ ０７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１

第七十三条规定， 可能发生重污染天气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相关

行业企业错峰生产实施计划， 明确实施错峰生产的行业及企业名单等内容。
有关部门应当督促相关企业落实错峰生产计划， 企业应当按照计划对生产

经营活动进行调整， 减少或者暂停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生产、 作业

山东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２０１８ 修正）
２０１８ １１ ３０ ２０１８ １１ ３０

第十九条规定， 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和重污染天气集中出现的采暖

季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推行错峰生产制度。 按照国家和省规

定执行错峰生产管理的行业企业， 应当对错峰生产期间的生产经营活动

进行调整， 减少或者停止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生产作业和运输等活动

山西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２０１８ 修订）
２０１８ １１ ３０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１

第五十五条规定， 在重污染天气集中出现的季节， 可以组织实施错峰生

产。 在错峰生产期间，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安排，
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调整， 减少或者暂停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生产、 作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２０１８ １１ ３０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１

第五十三条规定， 自治区、 州、 市（地）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应当根据重

污染天气应急需要， 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并采取责令有关企

业停产、 限产或者错峰生产等与预警等级对应的响应措施， 相关单位和

个人应当配合

第六十条规定， 重点区域内的州、 市（地）、 县（市、 区）人民政府（行政

公署）、 兵团所属师、 团应当制定采暖季重点行业企业错峰生产计划， 纳

入错峰生产的企业应当按照要求， 制定并实施错峰或者降低生产负荷

计划

甘肃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
２０１８ １１ ２９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１

第二十一条规定， 在重污染天气集中出现的季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

要求重点行业企业错峰生产。 错峰生产期间， 企业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安排， 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调整， 减少或者暂停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生

产、 作业。 错峰生产的重点行业企业由市（州）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第七十八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应急需要， 采取责令有关

企业停产、 限产或者错峰生产等应急措施， 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福建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
２０１８ １１ ２３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１

第七十条规定， 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需要， 可以对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调峰错峰生产或限产停产等措施， 采取应急措施应

当事先告知相关单位和个人

第八十六条规定， 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污染天气拒不

执行当地人民政府采取的调峰错峰生产或限产停产应急措施的， 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 ２ 万元

以上 １０ 万元以下罚款

湖北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２０１８ 修订）
２０１８ １１ １９ ２０１９ ０６ ０１

第七十一条规定，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求执行重

污染天气停产、 限产或者错峰生产应急措施

第七十二条规定， 在重污染天气时段和区域，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

据重污染天气应急需要， 采取责令重点排污单位停产、 限产或者错峰生

产等应急措施

第九十一条规定， 重点排污单位拒不执行重污染天气停产、 限产或者错

峰生产应急措施决定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 ２ 万元以上

１０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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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法规名称 发布日期 生效日期 条款规定

宁夏回族自治区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８ ２０１７ １１ ０１

第七十一条规定，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求执行重
污染天气停产、 限产或者错峰生产应急措施

第七十二条规定， 在重污染天气时段和区域，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据重
污染天气应急需要， 可以采取责令重点排污单位停产、 限产或者错峰生
产等应急措施

第九十一条规定， 重点排污单位拒不执行重污染天气停产、 限产或者错
峰生产应急措施决定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 ２ 万元以上
１０ 万元以下罚款

黑龙江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

２０１７ ０１ ２０ ２０１７ ０５ ０１

第六十四条规定， 在重点区域和重污染天气集中出现的采暖季节，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推行错峰生产。 在错峰生产期间， 重点排污单位、
大型建设工程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应当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调整， 减少
或者停止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生产、 作业

第七十三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需要， 采
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 限产或者错峰生产等应急措施， 相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配合

聊城市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

２０１８ ０９ ２６ ２０１８ １２ ０１

第二十一条规定， 本市实行错峰生产制度。 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和
重污染天气集中出现的采暖季节， 实行错峰生产。 市、 县（市区）经济和
信息化、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根据大气
污染防治需要分别提出工业企业和建筑工程错峰生产建议方案， 报同级
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实施。 相关单位、 行业、 企业的主管部门应当组织
开展落实错峰生产制度的督导检查。 在错峰生产期间， 排放大气污染物
的重点单位、 大型建设工程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应当对生产经营活动进
行调整， 减少或者停止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生产、 作业

表 ３　 国家部委发布的有关错峰生产的规范性文件

发布时间 发文部门 文件名称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工信部、 原环保部 关于在北方采暖地区全面试行冬季水泥错峰生产的通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工信部、 原环保部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期间水泥错峰生产工作通知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原环保部、 发改委、 工信部等

多部委及北京、 天津、 河北等省市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方案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工信部、 原环保部
关于 “２＋２６” 城市部分工业行业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秋冬季开展错峰生产的
通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生态环境部、 发改委、 工信部等

多部委及北京、 天津、 河北等省市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方案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生态环境部、 发改委、 工信部等
多部委及山西、 河南、 陕西 ３ 省

汾渭平原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生态环境部、 发改委、 工信部等多部委

及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４ 省市
长三角地区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部委规范性文件内容多属管理方面的要求和建议，
对地方落实错峰生产工作的指导性尚显不足。 部委工作

文件虽然为地方落实错峰生产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支持，
但其内容多属管理方面的要求和建议， 没有健全相应的

监管手段、 奖惩机制及管理体制， 并且缺乏相关技术规

范和操作要求， 尚不能满足地方对企业落实错峰生产要

求的监管检查、 技术指导、 奖惩激励等方面的需求。
２ ２　 地方层面

地方提及 “错峰生产” 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大

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动方案、 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工作目标任务分解、 大气污染防治考核办法、 大气污

染防治督查方案， 以及专门针对 “错峰生产” 发布的差

异化错峰生产绩效评价指导意见、 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工

作方案等。
主要内容包括：
（１）适用范围： 位于三大重点区域的省（市）主要是

按照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对钢铁、 建材、
焦化、 铸造、 有色、 化工等高排放行业， 实行秋冬季错

峰生产。 位于重点区域之外的省（市）也结合自身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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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部分行业提出了错峰生产要求。 如广东、 湖南、 湖

北、 安徽、 江西等省在春节期间和酷暑伏天对水泥熟料

生产企业试行错峰生产； 重庆市对钢铁、 水泥、 陶瓷等

工业企业实施秋冬季错峰生产； 大连市在臭氧高发期对

涉 ＶＯＣｓ 排放行业实施错峰生产。
（２）管理体制： 各地均明确地方政府（管委会）是工

业企业错峰生产工作的责任主体， 具体工作主要由工信

（经信）、 发改、 环保等部门负责。 如邯郸市明确由经信

委、 环保局共同牵头负责错峰生产有关工作； 宝鸡市明

确由发改委、 工信局负责对企业错峰生产情况进行管控

和检查。 此外， 多地还成立了错峰生产工作领导（协调）
小组， 如淄博市成立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领导小组，
邯郸市分别成立了钢铁行业非采暖季错峰生产工作领导

小组和错峰生产工作协调小组。
（３）监管手段： 一是纳入排污许可证和应急预案。

如山东、 河南、 天津、 北京等省市要求将错峰生产方案

载入排污许可证； 山西、 四川等省还要求将企业错峰生

产计划纳入应急预案。 二是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督查。
如郑州市采用白天巡查与夜间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错峰生产企业专项执法检查； 洛阳、 石家庄、 大同

等地成立督查组， 进行定期不定期督导检查。 三是倡导

行业自律与区域错峰。 如山东省支持水泥协会组织修订

行规行约， 引导大企业带头执行错峰生产制度； 吉林省

完善建材行业诚信评价体系， 组织企业共同建立市场行

为规则； 河北省强化区域错峰生产和应急运输响应

联动。
（４）奖惩措施： 针对未执行错峰生产措施或执行不

到位的企业， 主要处罚措施有约谈通报、 媒体曝光、 停

产整治、 罚款处罚、 依法断电、 联合惩戒和信用约束

等。 针对完成超低排放和特别排放限值改造的企业， 主

要激励措施有豁免错峰生产、 减少限产比例等。 此外，
泰安市对严格落实水泥行业错峰生产要求的企业采取资

金奖励措施； 河北省对举报企业落实错峰生产不到位的

个人给予 ５００－５０００ 元奖励。
地方针对错峰生产工作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补充和明

确， 但其法律依据不足， 执行效果有待提高。 地方发布

的有关工作方案、 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 对错峰生产

涉及的行业范围、 停限产措施以及执行和操作层面的具

体问题进行了补充和明确。 但是， 采取的监管手段多是

强调从部门角度加强对错峰企业的监督检查， 处罚措施

也多是以约谈通报、 媒体曝光为主， 少有的停产整治、
断电、 罚款措施只能依据 《大气法》 和 《环保法》 有

关超标或超总量排污、 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 通

过逃避监管方式排污等方面的相关条款， 缺乏对企业执

行错峰生产的法律监管约束。 另外， 现行管理体制大都

以工信部门为主， 但其没有执法权， 在发现企业违规情

况后， 只能交由环保部门来予以处理。 以上使得错峰生

产政策的执行效果远不如预期。

３　 行规行约

目前， 涉及 “错峰生产” 的行规行约主要包括两

种： 一是地方行业协会联合发出的自律公约， 如 《泛华

北地区水泥企业错峰生产自律公约》， 由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山东、 河南四省两市行业协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联合发出； 二是泛东北水泥去产能工作会议上经

政府部门、 协会和企业商议后的决定， 会议由泛东北地

区水泥去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举办。
主要规约内容包括：
（１）停窑计划： 四省两市行业协会根据各地情况，

在冬季采暖期前， 制订和落实停窑错峰生产计划， 各地

停窑时间集中在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４ 月 ３０ 日；
（２）监管机构： 由各省市协会牵头、 企业派员成立

自律公约管理委员会， 负责对企业执行公约情况进行检

查， 并定期通报；
（３）协调机制： 各省市协会的公约管理委员会负责

跨省、 跨区域的错峰生产公约实施的协调工作；
（４）特殊情形： 已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置的生产线视

为特殊情况； 对正在履行重点工程建设供货合同的企

业， 要在履约合同完成后顺延补上同等停窑期限； 冬季

不能停窑的， 实行省内置换；
（５）违约管理： 行业协会将情况上报省市工信委、

环保厅等主管部门， 并通过行业媒体进行公开曝光； 建

议由省市经信主管部门约谈企业主要领导， 取消水泥企

业准入名单、 生产许可证核准或年审； 建议由环保部门

根据停窑期间生产熟料总量， 加大污染物排放收费处罚

力度。
行规行约主要是从维护行业大局利益出发， 引导督

促相关企业落实错峰生产要求， 尚不具备法律效力。
《自律公约》 等行规行约虽明确了区域水泥企业执行错

峰生产的停窑计划、 监管机构、 协调机制、 违约管理等

内容， 但也只是从行业协会层面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 所提要求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管理成效方面还存在

一定局限性。 如 ２０１７ 年， 泛东北地区执行水泥企业错

峰生产政策过程中， 辽宁省自主将错峰时长由约定的 ６
个月调整为 ５ 个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辽宁省有 １４ 家水泥

企业拒不执行错峰生产， 在行业内造成了恶劣影响。

４　 完善错峰生产法律依据的建议

４ １　 修订和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赋

予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明确其可以在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制定地方性法规。 但是，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新赋

予地方立法权的 ２７４ 个设区的市、 自治州和不设区的地

级市仅出台了 ２１ 件大气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 且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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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提及了 “错峰生产”。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通过的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

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 要求： “有立法权

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快制定、 修改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明确细化上位

法规定， 积极探索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先于国家进行立

法。” 因此， 建议在地方制定和修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 生态环境部和各省市政府要指

导、 督促其将错峰生产内容予以修订和完善。
一是位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设区市和不设区

的地级市， 加快修订和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 重点区域

由于错峰生产工作近常态化， 实施错峰生产的行业范围

已从水泥行业扩大到钢铁、 建材、 焦化、 铸造、 有色、
化工等高排放行业， 单凭工作文件要求和行业企业自

律， 难以保障错峰生产政策的有效执行。 因此， 建议位

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设区市和不设区的地级市，
特别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涉及的 “２＋２６” 城市， 要加

快修订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

办法等相关地方性法规， 将错峰生产的适用范围、 管理

体制、 监管手段、 奖惩措施等方面纳入其中。
二是位于重点区域之外的设区市和不设区的地级

市， 酌情修订和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 非重点区域的错

峰生产工作多是地方根据其大气污染防治情况自发组织

实施的， 国家层面未对其下达落实错峰生产的任务要

求。 因此， 建议重点区域之外的设区市和不设区的地级

市， 可结合其错峰生产工作的开展情况， 在对现行地方

性法规进行系统评估和评价的基础上， 酌情修订和完善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办法等相关地

方性法规， 明确错峰生产的法律地位及涉及的相关

内容。
关于完善地方立法的内容， 建议如下：
一是明确错峰生产时段及要求。 建议借鉴山东、 山

西、 新疆、 甘肃和黑龙江 ５ 省（自治区）及聊城市有关在

重污染天气集中出现的季节推行错峰生产制度的立法经

验， 补充 “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和重污染天气集中

出现的季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推行错峰生产

制度。 按照国家和省规定执行错峰生产管理的行业企

业， 应当对错峰生产期间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调整， 减

少或者停止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生产作业和运输等活动”
内容； 借鉴新疆、 甘肃、 福建、 湖北、 宁夏、 黑龙江 ６
省（自治区）有关将错峰生产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

的立法经验， 补充 “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需要，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可以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 限产或者错峰

生产等应急措施， 采取应急措施应当事先告知相关单位

和个人， 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内容。
二是明确错峰生产适用行业范围。 建议根据重点区

域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提及的错峰生产要

求， 以及唐山、 重庆、 大连等地市开展的错峰生产工

作， 补充 “根据区域大气污染特征和行业企业排放贡

献， 对钢铁、 建材、 焦化、 铸造、 有色、 化工等高排放

行业， 实行采暖季差别化错峰生产” “对减排治理空间

大、 季节污染特征明显的行业， 实行非采暖季差别化错

峰生产”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需要， 对建筑施工工地实

施差别化错峰生产” 等内容。
三是明确错峰生产管理体制。 建议借鉴聊城市有关

错峰生产管理体制的立法经验， 补充 “工信（经信）、
住建部门应当会同环保部门，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需要分

别提出工业企业和建筑工程错峰生产建议方案， 报同级

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实施； 相关单位、 行业、 企业的主

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落实错峰生产制度的督导检查”
内容。

四是明确错峰生产监管手段。 （１）纳入排污许可证

管理。 建议借鉴山东、 河南、 天津、 北京等省（市）有关

将错峰生产纳入排污许可证的管理经验， 补充 “将错峰

生产方案载入排污许可证， 并对已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

的行业， 按照国家要求， 将相关错峰生产方案要求补充

到排污许可证中， 加大依证监管执法和处罚力度” 内

容。 （２）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督查。 建议借鉴郑州、 洛

阳、 石家庄、 大同等地市有关错峰生产的执法检查和专

项督查的管理经验， 补充 “通过随机抽查、 专项督查等

方式进行定期不定期执法检查和督导检查” 内容。 （３）
倡导行业自律与区域错峰。 建议借鉴山东和吉林等省倡

导行业企业自律错峰生产的管理经验， 补充 “支持协会

组织制修订行规行约， 组织企业共同建立市场行为规

则、 完善行业企业诚信评价体系” “针对不宜临时停产

的平板玻璃生产线， 通过行业自律按一定比例降低负

荷、 合理限产” 内容； 建议借鉴河北省有关区域错峰管

理要求， 补充 “开展区域错峰生产和应急运输响应联

动” 内容。
五是明确错峰生产奖惩措施。 建议借鉴吉林、 黑龙

江、 河南等省及邯郸、 淄博等地市有关错峰生产的惩罚

措施， 补充 “对未执行错峰生产措施或执行不到位的企

业， 可采取约谈通报、 媒体曝光、 停产整治、 罚款、 断

电、 联合惩戒和信用约束等惩罚措施” 内容； 借鉴河

北、 天津等省市有关错峰生产的激励措施， 补充 “对钢

铁、 焦化、 电力行业中的超低排放和特别排放限值改造

企业、 环保 “领跑者” 企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给

予豁免错峰生产或减少限产比例激励” 内容； 借鉴 《环
保法》 第二十二条鼓励和支持企业自律行为的措施， 补

充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在污染物排放符

合法定要求的基础上， 进一步通过错峰生产减少污染物

排放的， 人民政府应当依法采取财政、 税收、 价格、 政

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 内容； 借

鉴河北省对举报人的奖励规定， 补充 “针对举报企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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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生产措施落实不到位， 且经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属实，
并对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或责令整改的情形， 给予举

报人 ５００－５０００ 元奖励” 内容。
４ ２　 修订和完善 《大气法》 相关条款

《大气法》 未明确提及 “错峰生产”， 相关内容又

过于笼统， 建议补充错峰生产内容， 在国家层面明确错

峰生产的法律地位， 为重点区域秋冬季错峰生产工作提

供法律依据。 具体修订和完善建议如下：
将 《大气法》 第九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 及时启动应急预

案， 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

等应急措施”， 修改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

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根据应

急需要可以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 限产、 错峰生产等

应急措施”。
在 《大气法》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章节， 增

加 “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和重污染天气集中出现的

季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推行错峰生产制度。
按照国家和省规定执行错峰生产管理的行业企业， 应当

对错峰生产期间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调整， 减少或者停

止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生产作业和运输等活动”。
４ ３　 探索建立区域立法协作方式

建议实行区域性错峰生产的各省（市、 自治区）， 在

立法上打破行政壁垒， 探索建立更加紧密的区域立法协

作方式。 首先， 通过设立区域立法协作机构和制定区域

立法协作协议， 建立常态化、 制度化、 规范化的区域立

法协作机制。 其次， 通过统一地方立法层级和完善地方

立法程序， 解决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标准不一致的问

题。 最后， 协调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原则与机制， 统一

并完善相关法律责任条款， 在此基础上， 确定区域大气

污染防治立法的内容和条款。 以上环节要将错峰生产内

容明确在内， 以在实现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协同共进

的同时， 助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

５　 研究小结

错峰生产现已成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的重要举措之

一。 从近两年实施效果来看， 错峰生产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压力、 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 但通过在多地访谈调研发现， 错峰生

产目前多为政府部门提出的环境管理要求， 尚未上升到

法律层面。 这会使地方在落实错峰生产政策措施过程中

面临缺乏法律保障的风险， 甚至会影响到重点区域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行动的成效。 基于此， 本文系统梳理了与

错峰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行规行约， 深

入剖析了相关条款规定和内容， 提出了完善错峰生产法

律依据的建议： 地方特别是位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的地级市， 要加快修订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大气

污染防治法实施办法等地方性法规， 将错峰生产的适用

范围、 管理体制、 监管手段、 奖惩措施等内容纳入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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